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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披露的诉讼、仲裁案件的累计涉

及金额约 46,481.13 万元，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 其中，公司作为原告的案
件累计涉及金额约 25,976.26 万元；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累计涉及金额约 20,504.87 万元；

● 鉴于本次公告的案件大部分尚未审理完毕，相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
响暂无法评估，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 公司将高度重视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敬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鉴于，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的净资产出现较大下降，导致公司近 12 个月内未披露的诉讼、仲
裁案件的累计涉及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1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公司将有关诉讼、仲裁案件公告如下：

一、公司作为原告的案件情况
（一）案件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立案日期 类别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

1 2023.8.10 诉讼 霍尔果斯自由空间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厦门乐悠游科技有限公司 14.3 立案

2 2023.7.26 诉讼 二四六零 （镇江 ）智慧社区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广州泽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62 立案

3 2023.4.28 诉讼 北京文投互娱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13,965.90 待开庭

4 2023.3.15 诉讼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1,084.65 待开庭

5 2023.2.21 诉讼 耀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无锡趣酷从云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 、 北京趣酷影动影视传媒有
限公司、北京趣酷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436.24 待开庭

6 2023.2.6 诉讼 北京文投成长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

天津华乐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
司 、太禾影业文化传媒 （北京 ）
有限公司

594.66 待开庭

7 2023.1.31 诉讼 上海指禅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广州周游网络 科技 有限公 司 、
杭州群游科技有限公司 、 四川
星光斗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0 一审

8 2023.1.13 诉讼 北京文投互娱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孙莉莉 、董俊 7,100.25 一审

9 2023.1.4 仲裁 北京文投互娱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北京呈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1,757.68 审理

10 2022.11.21 诉讼 北京耀影电影发行有限公
司 耳东文化（北京 ）有限公司 314.35 执行

11 2022.10.26 仲裁 耀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558.54 待开庭

12 2022.9.30 诉讼 二四六零 （镇江 ）智慧社区
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鑫创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89.07 执行

合计 25,976.26

（二）案件简介
1.霍尔果斯自由空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由空间”）诉厦门乐悠游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厦门乐悠游”）合同纠纷案
2017 年 7 月 31 日，自由空间、厦门乐悠游与案外人二四六零（镇江）智慧社区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和厦门众联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合同主体变更协议》，约定双方取代案外人在 2017 年 5 月 1
日签署的《＜龙城霸业＞联合运营合作协议》中的合同主体地位并概括承受案外人的合同权利义务。
后因厦门乐悠游违反合同义务，拒绝支付收益分成款，自由空间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厦门乐悠
游支付欠付合同款 143,013 元及相应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法院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收到起诉
材料，本案目前处于立案阶段。

2.二四六零（镇江）智慧社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四六零”）诉广州泽米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泽米”）合同纠纷案

2019 年 5 月 14 日，二四六零与广州泽米签订《微信小游戏＜不思议地下城＞中国大陆地区独家
代理协议》。 后因广州泽米违反合同义务，拒绝支付收益分成款，二四六零于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
令广州泽米支付欠付款项 106,169.21 元及利息并承担案件诉讼费。 本案于 2023 年 7 月 26 日通过
在线立案审核，目前处于立案阶段。

3.北京文投互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投互娱”）诉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润影视”）合同纠纷案

文投互娱自 2017 年 9 月起与海润影视就投资五部电视剧《北宫》、《陪读妈妈》、《求爱记》、《探
戈》、《新六指琴魔之天龙八音》先后签订了《电视剧合作合同书》及四个补充协议。 后几经催告海润
影视未能履约， 文投互娱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海
润影视返还投资款本金， 支付投资收益及其资金占用费、 违约金暂计至 2023 年 2 月 23 日共计约
139,658,984.94 元， 另需支付案件相关诉讼成本及维权费用。 本案已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完成立
案，并将于 2023 年 10 月 12 日开庭审理。

4.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控股”）诉大业传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业传
媒”）合同纠纷案

文投控股与大业传媒于 2020 年 9 月签订《＜创意中国＞第三季项目投资协议》，因大业传媒违
反合同义务，文投控股以合同纠纷为由诉至法院要求大业传媒返还投资本金、支付固定收益及违
约金并承担律师费，前述诉讼请求暂计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的金额合计为 10,846,484 元；另需承担
案件全部诉讼费用。 本案已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完成线上立案，尚未开庭审理。

5.耀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影视”）诉无锡趣酷从云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无锡趣酷”）、北京趣酷影动影视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趣酷影动”）、北京趣酷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趣酷”）合同纠纷案

耀莱影视与无锡趣酷于 2019 年 6 月 30 日签订《网络剧＜双探＞联合摄制服务合同》及补充合
同一，并与北京趣酷签订《保证合同》；耀莱影视于 2020 年 6 月与无锡趣酷、北京趣酷影动签订补
充合同二。 因无锡趣酷、北京趣酷影动均未完全履行合同约定，耀莱影视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公司
返还剩余垫付款 4,362,400.00 元，违约金、律师费、保全费、诉讼费等金额另计。 本案已于 2023 年 2
月 21 日立案，并将于 2023 年 11 月 7 日开庭审理。

6.北京文投成长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成长”）诉天津华乐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华乐”）、太禾影业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禾影业”）及李伟，孙魁，
罗元虎（统称为“保证人”）合同纠纷案

文投成长与天津华乐、太禾影业于 2019 年 5 月签署《演出项目投资协议》及补充协议，并与天
津华乐及三位保证人签署《保证合同》；后因对方迟延给付投资款本金及约定利息，文投成长已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申请线上立案，要求被告方支付投资款本金、利息及违约金暂计至 2022 年 10 月
28 日诉讼金额合计为 5,946,640.16 元。 本案已于 2023 年 2 月 6 日立案，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7.上海指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指禅”）诉广州周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广州周游”）、杭州群游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群游”）、四川星光斗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星光”）侵权纠纷案

因广州周游、杭州群游、四川星光三家公司在“7 度网”平台擅自上架上海指禅享有计算机软件
著作权和版号的游戏“屠龙杀”，上海指禅对该三家公司提起不正当竞争之诉，主张立即停止使用
案涉游戏“屠龙杀”并赔偿 500,000 元。 本案已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立案，并于 2023 年 6 月 15 日开
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判决。

8.北京文投互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投互娱”）诉孙莉莉、董俊股权转让纠纷案
2018 年 9 月 3 日，文投互娱与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孙莉莉及董俊共同签

订了《关于深圳市中汇影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并于同日由文投互娱与二被告签
署补充协议。 因孙莉莉、董俊违反合同约定的回购义务，文投互娱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孙莉

莉、董俊支付股权回购价款 50,000,000 元及相应利息、滞纳金、律师费等，暂计至 2022 年 7 月 1 日
约为 71,002,500 元。 文投互娱已对孙莉莉、董俊申请财产保全。 本案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立案，并
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开庭，目前尚未作出判决。

9.北京文投互娱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文投互娱”）对北京呈祥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呈祥影视”）申请仲裁

文投互娱与呈祥影视于 2018 年 6 月 5 日签订《＜古剑奇谭二＞电视剧投资协议》，因呈祥影视
未能按照协议约定支付投资收益，文投互娱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要求呈祥影视返还
剩余投资款本金并支付迟延支付投资款及收益期间的违约金暂计至 2022 年 12 月 30 日共计人民
币 17,576,751.69 元。 本案已于 2023 年 1 月 4 日立案，于 2023 年 4 月 17 日组成仲裁庭，并于 2023
年 5 月 22 日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裁决。

10.北京耀影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影发行”）诉耳东文化（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耳东文化”）合同纠纷案

耀影发行与耳东文化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签订《影片＜反贪风暴 4＞项目结算事宜补充协议》，
因耳东文化未能按照约定履行支付义务，耀影发行诉至法院要求耳东文化支付影片结算款及相应
违约金。 本案于 2022 年 11 月 21 日立案，法院已于 2023 年 5 月 8 日出具一审判决，判令耳东文化
支付发行收益款 3,143,503.36 元及相应违约金。因耳东文化未在上诉期限内提交上诉状，本案一审
判决已经生效，耀影发行已于 2023 年 7 月 28 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1.耀莱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耀莱影视”）对上海新文化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新文化”）申请仲裁

2014 年 12 月，耀莱影视与上海新文化签订 PARTICIPATION AGREEMENT（即《参与协议》），约
定耀莱影视享有电影《绝地逃亡》50%的发行收益分账权；2017 年 9 月 30 日，双方针对电影分账金
额达成《电影＜绝地逃亡＞收入分账表（09/30/2017）》，确认上海新文化欠付耀莱影视 930,858.30 美
元（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 6:1 暂计为人民币 5,585,400 元）。后上海新文化几经催告仍拒绝支付分账
款，耀莱影视采取法律途径维权。因《参与协议》中含有境外仲裁条款，2021 年 10 月 19 日法院裁定
驳回耀莱影视申请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的请求，耀莱影视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在美国加州完成仲裁
立案，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12.二四六零（镇江）智慧社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四六零”）诉陕西鑫创互娱网络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鑫创”）合同纠纷案

二四六零与陕西鑫创于 2021 年 6 月 1 日签订《游戏渠道联合运营协议》和《合作产品清单》。
后因陕西鑫创违反合同义务，拒绝支付收益分成款，二四六零提起诉讼。 本案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
立案，法院于 2023 年 5 月 4 日作出判决：确认相关合同解除，判令陕西鑫创支付分成款 890,680.80
元及相应违约金。 因陕西鑫创未在上诉期限内提交上诉状，本案一审判决生效，二四六零于 2023
年 8 月 16 日申请强制执行。

二、公司作为被告的案件情况
（一）案件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号 获悉日期 类别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涉案金额 案件进展

1 2023.8.3 诉讼 绿地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 济南耀 莱腾龙 国际 影城管 理
有限公司 180 一审

2 2023.8.1 诉讼 山西喧之志广告有限公司 太原华邦影城有限公司 0.1 待开庭

3 2023.8.1 诉讼 唐山诚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唐山耀 莱成龙 国际 影城管 理
有限公司 、綦建虹 、北京耀 莱
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5,602.5 待开庭

4 2023.7.27 诉讼 夏云飞 镇江持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7.51 待开庭

5 2023.7.25 诉讼 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工业公司 北京文 泰盛世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295.9 待开庭

6 2023.7.6 仲裁 樟树市侠令投资管理中心 （有
限合伙） 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42.36 待开庭

7 2023.6.20 诉讼 无锡众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无锡耀 莱腾龙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200 结案

8 2023.6.20 诉讼 宁波奉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耀 莱腾龙 影院 管理有 限
公司宁波奉化分公司 200 待开庭

9 2023.6.6 诉讼 安徽万臣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蚌埠分公司

蚌埠耀 莱腾龙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225 待开庭

10 2023.5.31 诉讼 上海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仁合商业管理分公司

上海耀 莱兴虹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296.50 待开庭

11 2023.5.22 诉讼 蚌埠市聚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蚌埠耀 莱腾龙 蚌山 影城管 理
有限公司 1.18 待开庭

12 2023.5.22 诉讼 北京通华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耀 莱腾龙 国际 影城管 理
有限公司 81 待开庭

13 2023.5.8 诉讼 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 天津耀 莱腾龙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0.89 待开庭

14 2023.5.7 诉讼 枣庄万州商业广场有限公司 枣庄恒盈电影有限公司 160 待开庭

15 2023.5.6 诉讼 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 北京耀 莱腾龙 国际 影城管 理
有限公司 0.76 待开庭

16 2023.5.5 诉讼 上海长昭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耀 莱腾龙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408.55 已判决

17 2023.3.20 诉讼 北京觅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耀 莱国际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19.28 结案

18 2023.3.20 诉讼 北京信泰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北京文 兴光彩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195 结案

19 2023.3.17 诉讼 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 浙江耀 莱腾龙 影院 管理有 限
公司宁波鄞州分公司 20.07 结案

20 2023.3.17 诉讼 攀枝花新影烨影城管理有限公
司

文投 （北京 ）电影 院线 有限公
司 60.03 已判决

21 2023.3.15 诉讼 太原市小店区帮杰特清洁服务
部 太原华邦影城有限公司 3.7 结案

22 2023.3.9 诉讼 宋文勇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
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
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
吉林市文 化产业 投资发 展有
限公司 、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15 一审

23 2023.3.7 诉讼 重庆洋洋行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耀莱影院管理有限公司 16.53 结案

24 2023.2.23 诉讼 索宝（北京）国际影业投资有限
公司

北京文 韵华夏 影视 投资有 限
公司 9,240 待开庭

25 2023.2.22 诉讼 韩林 北京耀 莱国际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4.8 一审

26 2023.2.21 诉讼 北京宏图瑞恒影视设备有限公
司 枣庄耀莱成龙电影有限公司 8.93 待开庭

27 2023.2.17 诉讼 上海普陀区绿地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

上海耀 莱天汇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199 一审

28 2023.1.31 诉讼 云南华夏耀创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

昆明耀 莱成龙 影院 经营管 理
有限公司 178.76 二审

29 2023.1.18 诉讼 天津阳光新城市商业投资有限
公司

天津耀 莱腾龙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344.16 二审

30 2023.1.18 诉讼 苏州盛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苏州耀 莱腾龙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473.44 待开庭

31 2022.12.7 仲裁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
司 河南耀莱影城有限公司 431.10 已裁决

32 2022.12.7 诉讼 北京优图佳视影像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北京耀 莱腾龙 国际 影城管 理
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1 结案

33 2022.11.28 诉讼 杭州小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耀 莱腾龙 国际 影城管 理
有限公司 10 执行

34 2022.9.23 诉讼 北京文资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05.66 结案

35 2022.9.1 诉讼 湖北东坡外滩置业有限公司 湖北耀 莱腾龙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34.99 结案

36 2022.9.1 诉讼 四川万景汇物业服务集团有限
公司黄冈分公司

湖北耀 莱腾龙 影城 管理有 限
公司 21.17 结案

合计 20,504.87

（二）案件简介

1.绿地集团山东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置业”）诉济南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济南耀莱”）租赁合同纠纷案

济南耀莱于 2023 年 8 月 3 日收到法院传票，得知山东置业已就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产生的
纠纷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支付 2020 年 10 月 1 日至 2023 年 4 月 15 日期间的房屋租赁费用
1,100,000 元及逾期支付滞纳金； 判令支付自 2022 年 4 月至 2023 年 4 月的能源费共计 51,314.85
元；判令支付违约金 550,000 元；判令支付搬家费 6,720 元；并承担所有诉讼费用。 本案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开庭，目前尚未作出判决。

2.山西喧之志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喧之志”）诉太原华邦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
原华邦”）合同纠纷案

太原华邦 2023 年 8 月 1 日收到法院通知，得知山西喧之志已就双方签署的《广告物料采购合
同》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支付欠款 1,096.71 元。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3.唐山诚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诚成”）诉唐山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唐山耀莱”）、綦建虹、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腾
龙”）债权人撤销权纠纷案

2023 年 8 月 1 日，唐山耀莱收到法院传票，唐山诚成向法院申请撤销唐山耀莱、綦建虹、北京
耀莱腾龙签订的《协议书》。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4.夏云飞诉镇江持高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镇江持高”）劳动争议案
2023 年 4 月 21 日，镇江持高以员工夏云飞严重违反规章制度为由将其辞退，夏云飞不服，申

请劳动仲裁，镇江市京口区劳动仲裁委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做出裁决,裁定镇江持高支付夏云飞非
法辞退赔偿金 267,750 元及未报销的款项 3,081 元。 镇江持高不服裁决，于 2023 年 7 月 27 日向法
院提起诉讼，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5.北京市海淀区玉泉工业公司（以下简称“玉泉公司”）诉北京文泰盛世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文泰盛世”）租赁合同纠纷案

文泰盛世于 2023 年 7 月 25 日得知，玉泉公司已就租赁合同纠纷提起诉讼，要求文泰盛世支付
2020 年 8 月 16 日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租金 2,446,875 元， 并比照租金标准支付 2022 年 9 月 1 日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房屋使用费 512,500 元。 本案将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开庭审理。

6.樟树市侠令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樟树侠令”）对上海都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上海都玩”）申请仲裁

2023 年 7 月 6 日，上海都玩收到仲裁庭通知，樟树侠令已就双方与案外人天津英诺创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签署的《广州侠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股权收购协议》产生的相关纠纷向
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 要求上海都玩支付滞纳金 7,423,568.53 元及相关维权成本。 2023
年 8 月 8 日，上海都玩公司账户被法院裁定冻结 2,470,000 元。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7.无锡众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众智”）诉无锡耀莱腾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无锡耀莱”）、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腾龙”）租赁合同
纠纷案

2023 年 6 月 20 日，无锡耀莱公司账户被法院裁定冻结 2,000,000 元。 随后无锡众智就其与无
锡耀莱、北京耀莱腾龙签署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 无锡众智于
2023 年 8 月 7 日申请撤诉，本案目前已经调解结案。

8.宁波奉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奉旅”）诉浙江耀莱腾龙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宁波
奉化分公司（以下简称“奉化分公司”）、浙江耀莱腾龙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耀莱”）租
赁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6 月 20 日，奉化分公司、浙江耀莱收到法院通知，宁波奉旅已就其与奉化分公司和浙
江耀莱签署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租赁合同》相关纠纷提起诉讼。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9.安徽万臣商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蚌埠分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万臣”）诉蚌埠耀莱腾龙影城管
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蚌埠耀莱”）、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腾
龙”）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6 月 6 日，蚌埠耀莱收到法院通知，安徽万臣已就双方签署的《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租赁
合同》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并要求被告支付租金、占有
使用费、违约金等共计 2,250,000 元。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10.上海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仁合商业管理分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新华联”）诉上海耀
莱兴虹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耀莱”）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5 月 31 日，上海耀莱收到法院传票，上海新华联已就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产生的纠
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支付拖欠的租金、物业费、水电费、管理费等共计 2,965,000 元。 本案
目前尚未开庭。

11.蚌埠市聚友广告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友广告”）诉蚌埠耀莱腾龙蚌山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蚌埠耀莱”）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5 月 22 日，蚌埠耀莱收到法院通知，聚友广告已就双方签署的《广告物料制作合同》产
生的纠纷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支付 11,850 元。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12.北京通华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通华业”）诉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腾龙”）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5 月 22 日，北京耀莱腾龙收到法院通知，北京通华业已就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产生
的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租赁合同；判令支付 2022 年 5 月 15 日至 2022 年 6 月 14 日
租金 202,500 元， 并自 2022 年 10 月 25 日起至实际腾退之日止按照每日 13,500 元支付占用费；判
令被告支付给原告造成的损失 607,500 元。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13.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天津耀莱腾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耀莱”）承揽
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5 月 8 日，天津耀莱收到法院传票，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已就双方签署的《天津耀
莱国际影城（东丽店）银幕架制作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要求天津耀莱支付
质保金 8,992.75 元。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14.枣庄万州商业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枣庄万州”）诉枣庄恒盈电影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枣庄恒盈”）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5 月 7 日，枣庄恒盈电影有限公司账户被法院裁定冻结 1,600,000 元。 随即枣庄万州已
就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产生的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15.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诉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腾
龙”）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5 月 6 日，北京耀莱腾龙收到法院传票，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已就双方签署的《合
肥耀莱国际影城银幕架制作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要求北京耀莱腾龙支付
质保金 7,643.6 元。 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16.上海长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长昭”）诉上海耀莱腾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上海耀莱”）、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5 月 5 日，上海耀莱公司账户被法院冻结，随即上海长昭就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产
生的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本案已于 2023 年 7 月 4 日开庭，并于 2023 年 8 月 10 日收到判决，判令
相关租赁合同解除；判令上海耀莱支付租金、物业费、违约金等(用保证金冲抵后）共计 2,260,580
元；并承担本案部分诉讼费用。

17.北京觅影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觅影”）诉北京耀莱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北京耀莱国际”）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3 月 20 日，北京耀莱国际收到法院通知，北京觅影已就双方签署的《服务合作协议》产
生的纠纷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返还 192,760 元押金并支付利息。经双方庭前协商后，北
京耀莱国际向北京觅影支付了相关款项，北京觅影撤诉，本案已结案。

18.北京信泰行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泰行”）诉北京文兴光彩影城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文兴光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3 月 20 日，文兴光彩公司账户被法院裁定冻结 1,950,000 元。 北京信泰行就双方之间
的物业服务合同产生的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经双方协商后，2023 年 4 月北京信泰行向法院申请
撤诉，文兴光彩公司账户已被解除冻结，本案已结案。

19.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诉浙江耀莱腾龙影院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公司、浙江耀莱腾
龙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耀莱”）施工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3 月 17 日，浙江耀莱收到法院传票，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已就双方签署的《杜比
厅银幕架制作施工合同》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 2023 年 4 月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浙江耀莱腾龙影院
管理有限公司宁波鄞州分公司向天津舞台科学技术研究所支付工程款 200,726 元。本案执行完毕，
现已结案。

20.攀枝花新影烨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枝花新影烨”）诉文投（北京）电影院线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文投院线”）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3 月 17 日，文投院线收到法院传票，攀枝花新影烨已就双方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产
生的纠纷提起诉讼。 法院于 2023 年 7 月 4 日作出判决，判令文投院线自判决之日起十日内给付攀
枝花新影烨 600,3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义务，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21.太原市小店区帮杰特清洁服务部（以下简称“帮杰特”）诉太原华邦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太原华邦”）、文投（北京）电影院线有限公司、大连文投耀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服务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3 月 15 日，太原华邦收到法院传票，帮杰特已就双方签署的《保洁服务合同》产生的纠
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判令被告支付保洁服务费 28,193.54 元；支付合同违约金

9,000 元；并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 经协商，帮杰特已申请撤诉，本案已完结。
22.宋文勇诉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新华出版发行集团有限公司、河北广电影视文化有

限公司、吉林市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统称为“出品方公司”）著作
权侵权纠纷案

2023 年 3 月 9 日，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到法院传票，宋文勇主张电视剧《冰雪之名》的出
品方公司在未经其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其航拍照片一副，对出品方公司提起诉讼，要求赔偿侵权损
失 150,000 元。 本案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一审开庭，目前尚未作出判决。

23.重庆洋洋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洋洋行”）诉宁波耀莱影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宁波耀莱”）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3 月 7 日，宁波耀莱收到法院传票，重庆洋洋行已就双方签订的《产品采购安装合同—
影城座椅》相关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宁波耀莱支付剩余货款及违约金共计 165,360
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2023 年 3 月，本案经法院调解结案。

24.索宝（北京）国际影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宝公司”）诉北京文韵华夏影视投资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文韵华夏”）、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投控股”）及第三人大德影业
（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

文韵华夏与第三人于 2019 年签订了《电影＜鼠胆英雄＞保底发行合同》，索宝公司认为第三人
作为债权人怠于催收到期债权，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要求文韵华夏及文投控股向第三人支付
影片票房收益 92,400,000 元。文投控股于 2023 年 2 月 23 日收到法院传票。文投控股出具了非适格
被告的答辩意见，后因文韵华夏提起的管辖权异议被法院裁定成立，本案于 2023 年 6 月 5 日被移
送至有管辖权的法院受理，本案目前尚未开庭。

25.韩林诉北京耀莱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国际”）离职协议纠纷案
2023 年 2 月 22 日，北京耀莱国际收到法院传票，韩林已就双方签署的《离职补充协议》产生的

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北京耀莱国际支付 48,000 元。 本案已于 2023 年 7 月 20 日开庭，目
前尚未作出判决。

26.北京宏图瑞恒影视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图瑞恒”）诉枣庄耀莱成龙电影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枣庄耀莱”）买卖合同纠纷案

2023 年 2 月 21 日，枣庄耀莱收到法院传票，宏图瑞恒已就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向法院提
起诉讼，请求判令枣庄耀莱支付货款 72,585.40 元；支付违约金 16,680 元；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
目前本案尚未开庭审理。

27.上海普陀区绿地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地公司”）诉上海耀莱天汇影城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耀莱”）租赁合同纠纷案

上海耀莱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收到法院传票，绿地公司已就双方签署的《商铺租赁合同》相关
纠纷提起诉讼，并诉请法院判令：（1）确认相关租赁合同解除；（2）上海耀莱支付 2022 年 2 月 1 日
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期间的各项费用共计人民币 997,600.78 元；（3）绿地公司无须退还租赁保证金
600,000 元；（4）上海耀莱按照 2022 年保底月租金的 3 个月租金计算赔偿损失；（5）支付滞纳金（按
照日租金的 5‰计算，自 2022 年 2 月 1 日起至实际清偿之日止）；（6）上海耀莱支付在疫情期间被
减免的 6 个月租金 999,996 元；（7） 上海耀莱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将涉案商铺恢复至交付时的状
态，并将商铺、库房（如有）以及相关的资料、钥匙和设备等返还，并承担商铺复原期间的水、电等能
源费用；（8） 上海耀莱于判决生效后 10 日内办理完成以该商铺为注册地址或营业地址的工商、税
务等所有证照的注销或变更手续；（9）上海耀莱承担本案诉讼费、律师费。本案已于 2023 年 3 月 20
日一审开庭审理，目前尚未作出判决。

28.云南华夏耀创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耀创”）诉昆明耀莱成龙影院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昆明耀莱”）及北京凤博通商经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凤博通商”）租赁合同纠
纷案

昆明耀莱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收到法院传票，华夏耀创已就《耀莱成龙国际影城租赁合同》及
相关补充协议合同纠纷提起诉讼, 诉讼请求金额为 1,787,640.52 元。 昆明耀莱于 2023 年 6 月 6 日
收到一审判决： 判令相关租赁合同解除; 判令昆明耀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华夏耀创
房屋租金及物业费 154,672.38 元、房屋占用费 166,666.67 元，并搬离昆明市盘龙区白塔路延长线
七彩俊园第 A 幢 5 层 A-5 号场地； 驳回华夏耀创的其他诉讼请求。 昆明耀莱已提交上诉状，本案
目前二审待开庭。

29.天津阳光新城市商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新城市”）诉天津耀莱腾龙影城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耀莱”）及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腾
龙”）租赁合同纠纷案

天津耀莱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收到执行裁定书， 法院已裁定将天津耀莱和北京耀莱腾龙名下
价值 3,441,598.59 元的财产采取保全措施，阳光新城市随后就相关租赁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本案于
2023 年 3 月 15 日开庭审理，于 2023 年 8 月 18 日收到一审判决，判令天津耀莱及北京耀莱腾龙支
付租金 1,562,159.2 元， 物业费 441,000 元， 占用费按照年度保底租金和物业费计算， 电费
196,340.67 元，水费 1,676.6 元，律师费及保全费 23,450 元。 天津耀莱于 2023 年 8 月 21 日提起上
诉。

30.苏州盛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苏州盛博”）诉苏州耀莱腾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苏州耀莱”）租赁合同纠纷案

苏州耀莱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收到保全裁定书， 法院裁定冻结银行存款 4,734,418.35 元或查
封、扣押相应价值的其他财产，苏州盛博随后就相关租赁合同纠纷提起诉讼，本案目前尚未开庭审
理。

31.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华联”）对河南耀莱影城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南耀莱”）申请仲裁

2022 年 12 月 7 日，河南耀莱收到仲裁庭通知，北京华联已就双方签署的《租赁合同》产生的相
关纠纷提起仲裁申请，要求河南耀莱支付租金及场地占用费、延迟付款损失、违约金暂计至 2022
年 8 月 31 日共计 4,311,046 元。 2023 年 8 月 17 日仲裁庭出具裁决： 裁定河南耀莱支付租金
1,470,611.12 元；支付违约金 886,666.67 元；承担案件 70%仲裁费 40,505.58 元；驳回北京华联其他
仲裁请求。

32.北京优图佳视影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优图佳视”）诉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
理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第一分公司”）知识产权纠纷案

2022 年 12 月 7 日，北京耀莱第一分公司收到法院传票，优图佳视已就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
权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北京耀莱第一分公司赔偿优图佳视经济损失 7,000 元及合理支
出 3,000 元。 2022 年 12 月经法院调解， 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司向优图佳视支付
1,500 元，本案已结案。

33.杭州小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小电”）诉北京耀莱腾龙国际影城管理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北京耀莱腾龙”）合同纠纷案

2022 年 11 月 28 日，北京耀莱腾龙收到法院传票，杭州小电已就双方签署的《小电项目合作协
议》及补充协议产生的纠纷提起诉讼。 2022 年 12 月 28 日法院作出判决，判令北京耀莱腾龙支付杭
州小电 104,554 元。 2023 年 8 月初，北京耀莱腾龙公司账户被冻结。

34.北京文资传媒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资传媒”）诉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文投控股”）合同纠纷案

2022 年 9 月 23 日，文投控股收到法院通知，得知文资传媒已就双方签署的《北京 2022 年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文化中国”展示体验区项目展厅设计建设运营合同》相关纠纷提起诉讼，本案于
2022 年 12 月 20 日由法院调解结案， 约定文投控股分期支付全部合同款项 8,056,593.30 元。 后因
文投控股未能按时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支付第三笔款项， 文资传媒申请强制执行。 文投控股于
2023 年 8 月 3 日与文资传媒达成执行和解， 文资传媒于 2023 年 8 月 4 日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执
行，本案现已结案。

35.湖北东坡外滩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东坡”）诉湖北耀莱腾龙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湖北耀莱”）租赁合同纠纷案

2022 年 9 月 1 日，湖北耀莱收到法院传票，湖北东坡已就双方签署的《商铺租赁合同》相关纠
纷提起诉讼，2022 年 9 月 26 日，法院判决湖北耀莱支付租金 349,999.99 元，律师费 5,500 元。 2023
年 5 月，湖北耀莱与湖北东坡达成执行和解，本案已结案。

36.四川万景汇物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黄冈分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万景汇”）诉湖北耀莱腾龙
影城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耀莱”）水电费纠纷案

2022 年 9 月 1 日，湖北耀莱收到法院传票，四川万景汇已就湖北耀莱拖欠水电费纠纷提起诉
讼。 2022 年 9 月 26 日，法院判决湖北耀莱支付水电费 211,731 元。 2023 年 5 月，湖北耀莱与四川万
景汇达成执行和解，本案已结案。

三、对公司利润的影响
鉴于本次公告的案件大部分尚未审理完毕，相关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无

法评估，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要求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公司将高度重视相关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和股东利益。 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文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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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元股份 股票代码 300018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黄伟兵 雷子昀

电话 027-87180718 027-87180718

办公地址 中国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
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 6 号

中国湖北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华中
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 6 号

电子信箱 stock@zyhd.com.cn stock@zyhd.com.cn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4,531,659.31 153,639,267.01 13.6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9,266,422.32 -2,206,368.58 1,426.4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20,908,637.64 5,281,825.51 295.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44,327,514.76 -13,292,949.87 -233.47%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061 -0.005 1,426.45%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061 -0.005 1,426.4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3% -0.19% 2.6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1,344,706,155.41 1,387,956,265.38 -3.1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194,195,576.22 1,188,970,730.70 0.44%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7,911

报告期末表决
权恢复的优先
股 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持有特 别表
决权股份的
股 东 总 数
（如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 限售条 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王永业 境内自然人 4.47% 21,511,300 16,133,475
张小波 境内自然人 4.42% 21,250,350 15,937,762
邓志刚 境内自然人 4.28% 20,570,100 15,427,575
许尚龙 境内自然人 2.67% 12,817,000 0
卢春明 境内自然人 2.29% 11,015,000 8,261,250
潘小任 境内自然人 2.10% 10,080,000 0
刘屹 境内自然人 2.09% 10,059,300 0
洛阳华世新能源科技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00% 9,616,000 9,616,000

尹健 境内自然人 1.77% 8,532,900 6,399,675
尹力光 境内自然人 1.32% 6,328,000 4,746,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洛阳华世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尹健、卢春明、邓志刚、王永业 、张小波 、刘
屹、尹力光为一致行动关系，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构成
一致行动人。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深化战略方向，专注主营业务，把握行业发展趋势，优化产品结构，实现营业收

入、营业利润同比增长，新产品逐渐突显利润增长点。
1、经营指标情况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74,531,659.31 元，同比增长 13.60%；营业利润为 31,892,988.14 元，同比

增长 4,250.30%；利润总额为 32,135,917.54 元，同比增长 1,696.5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 29,266,422.32 元，同比增长 1,426.45%；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 20,908,637.64 元，同比增长 295.86%；基本每股收益为 0.061 元，同比增长 1,426.45%。 相较去
年同期公司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1）公司积极开拓市场，稳步推进研发项目实施，在保持
原有产品市场地位的基础上大力推广新产品，公司新一代智能故障录波装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
等新产品业务拓展较好，实现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同比增长。（2）公司参投基金公允价值变动对净
利润的影响金额约为 133.69 万元， 去年同期参投基金公允价值变动对净利润的影响金额为-
631.51 万元，上述参投基金公允价值的变动不具有稳定性。（3）2022 年 12 月公司转让广州穗华全
部股权，本报告期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去年同期广州穗华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为-254.96
万元。

2、市场推广及规划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强公司品牌销售体系建设，聚焦目标战略客户群，提升市场响应速度，

积极拓展新产品、新服务的增量市场，签订合同额总计 26,692.07 万元，同比下降 2.14%，稳中略有
下滑。 其中，智能电网业务签订合同额为 25,302.09 万元，虽较去年虽同比下降 4.36%，但新一代智
能故障录波装置、电能质量监测装置等新产品签订合同的占比逐步增加，已超 10%；医疗健康业
务，公司提升管理能力，签订合同额为 1,389.98 万元，同比增长 69.38%。（因 2022 年度转让股权，
大千生物及广州穗华本年度均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上述合同额对比数据中均不包含大千生物及
广州穗华）。

公司主营产品持续保持市场优势地位，中标±800KV 陕北换流站、浙江温州苍南三澳核电、浙
江台州三门核电、海南昌江核电厂、上海庙至山东特高压外送通道阿拉善基地 400MW 风电项目等
多个重点项目。

陕北换流站是陕北-武汉±800 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的送端换流站。 该工程是“西电东送”
“北电南供”的能源大通道，是推进西部大开发与中部地区崛起的重点工程。

三澳核电项目规划建设 6 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该项目 6 台机组全部建成后，年发电量可
达 525 亿千瓦时。 届时每年可减少标煤消耗 1588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4368 万吨，相当于造林
11.8 万公顷，将为长三角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为服务国家“双碳”战略作
出积极贡献。

医疗健康领域，公司中标常州市妇幼保健院电子病历五级和互联互通四甲信息化评审及升级
项目、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 PACSRIS 系统、移动医疗业务系统维保项目等三级医院项目。

3、研发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秉持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结合信息系统完善研发过程管控机制，合理分

配研发资源，积极探索新技术、新方向，在升级原有产品软硬件为安全可控平台的同时不断拓展新
的研发项目。

智能电网领域，报告期共有 20 个主要研发项目，本年度新增 9 个，相关项目进展情况如下：低
频故障录波装置开发、国网自主可控新一代智能故障录波装置、智能辅助控制系统、新一代配网装
置 V2.0 已转产，电能质量监测主站软件系统、配电录波主站系统已验收，轻量化六压六流混合继
电保护测试仪、智能配电网高压高精测试平台、IST-1600 漏电流检测仪正在样机试制，列车智能化
电气柜综合监控系统正在试运行，电能质量监测装置开发、硬压板状态监测装置开发、安全可控网
络分析装置研发、 自主可控继电保护测试仪、EMS-6000 能源管控平台 V3.0、 安全可控时钟装置
CMS 通信软件、二次设备信息智能管控系统正在开发中，配电终端自适应联调测试系统、ZHCAAP
电力系统波形分析软件、发变组录波器研发处于设计阶段。

医疗健康领域，报告期共有 4 个主要研发项目，本年度新增 2 个。 医共体乡镇云 HIS 系统、智
慧医共体平台、世轩医共体管理平台软件 V1.0、世轩医共体数据中心平台软件 V1.0 均在开发中。

电能质量监测装置采用安全可控的高性能软硬件平台，进一步优化技术指标，支持多种功能
丰富的采集和处理插件，既能适用于成本敏感的常规变电站和网外用户，也能适用于智能变电站、
换流站、储能站等要求高性能的复杂场景，有利于提升产品竞争力。

智能辅助控制系统通过后台系统实现对监控区域在线监测、安防守护、并对采集到终端设备
的数据进行数据管理、数据浏览、统计分析、权限化管理，综合治理和改善电网运行状态。

安全可控网络分析装置采用安全可控硬软件平台，应用于智能变电站，可完整、真实、无损地
采集过程层和站控层网络上所有的报文，并进行解析、分析与记录,可提前发现网络的薄弱环节和
故障设备，预防电力系统事故的发生，解析结果和记录数据可就地展示、统计、分析和输出，符合当
前实际应用需求且满足“四统一”要求。

发变组录波器采用完全安全可控软硬件平台，通过对发变组进行实时数据采集、状态监视，实
现准确分析、及时判断故障类别、准确测定发变组故障位置、记录发变组组故障，并最终还原故障
现场，应用于大型发电机-变压器组。

公司之前参与编制的国家标准《GB/T26866-2022 电力时间同步系统检测规范》、国家电网企业
标准《Q/GDW10627-2023 换流站直流故障录波装置技术规范》、团体标准《T/CEC691-2022 故障录
波及行波测距一体化装置技术规范》已于报告期内实施。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国家电网技术标准创新贡献奖，获奖项目为《GB/T37911.1-2019 电力系统
北斗卫星授时应用接口第 1 部分：技术规范》等 7 项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获得 6 项发明专利、6 项实用新型专利、12 项软件著作权，申请 2 项发明专利。
4、信息化建设
报告期内，公司深化两化融合体系建设，陆续上线研发管理系统、生产 MES 系统，节省人力资

源，智能化应用精准提升研发项目、生产的过程管控能力，提高研发及生产效率，进一步完善公司
信息化体系。

5、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事项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第五届董事会

第二十次（临时）会议、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
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武汉中元华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相关议案，公
司拟向洛阳正浩新能源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洛阳正浩”）发行 144,240,000 股（含
本数），募集资金不超过 771,684,000 元（含本数）用于年产 20 万吨高性能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一
体化建设项目（一期 10 万吨/年）。

洛阳正浩是由洛阳华世对外投资设立且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双方均由徐军
红控制，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如本次发行完成后，洛阳正浩将通过本次认购上市公司发行的股
份成为控股股东，洛阳正浩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 23.08%。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事项
尚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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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汇创达 股票代码 30090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许文龙 张洁荣

电话 0755-27356972 0755-27356972

办公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爱群路同富裕
工业区 2-2 栋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爱群路同富裕
工业区 2-2 栋

电子信箱 xuwenlong@cn-hcd.com ir@cn-hcd.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511,172,306.99 425,796,157.73 20.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 24,035,057.68 67,498,415.29 -6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元） 14,654,606.61 64,257,229.53 -77.1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42,190,901.55 94,026,831.57 -55.13%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 0.15 0.41 -63.41%
稀释每股收益 （元/股 ） 0.15 0.41 -63.4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3% 5.13% -3.60%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 （元） 2,426,833,302.80 1,907,643,534.33 27.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 1,681,424,738.35 1,361,882,175.01 23.4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股东总数 10,552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
数（如有 ）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明 境内自然人 33.14% 55,140,686 55,140,686 质押 3,672,000

宁 波 通 慕 创 业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7.73% 29,499,130 29,499,130

段志刚 境内自然人 4.96% 8,245,721 8,245,721

董芳梅 境内自然人 3.68% 6,126,742 6,126,742 质押 2,010,000

段志军 境内自然人 1.65% 2,748,573 2,748,573

深 圳 市 飞 荣 达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58% 2,632,733 2,632,733

康晓云 境内自然人 1.24% 2,059,363 0

东 莞 市 信 为 通
达 创 业 投 资 合
伙企业 （有 限合
伙 ）

境内非国有法
人 0.84% 1,404,124 1,404,124

中 国 农 业 银 行
股份有限公司－
摩 根 士 丹 利 华
鑫 优 享 臻 选 六
个 月 持 有 期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其他 0.66% 1,093,400 0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企业年金计划－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0.62% 1,028,600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李明与董芳梅系夫妻关系 ，李明为汇创达控股股东 ，二人为汇创达的共同实际
控制人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分别为 33.14%和 3.68%。 董芳梅同时担任宁波通
慕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 ，在宁波通慕的出资比例为 78.96%。 李明 、董芳
梅夫妇合计控制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54.55%。
（2）段志刚 、段志军和信为通达通过认购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部分股份分别持
有公司股票 8,245,721 股 、2,748,573 股和 1,404,124 股 ，段志刚 、段志军为亲属关系 ，
二者与信为通达为一致行动人 ，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 12,398,418 股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7.45%。
（3）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
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在公司上述股东中 ，康晓云 、方丽是融资融券投资者信用账户股东 。
（1）公司股东康晓云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1,608,563 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450,8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2,059,363 股。
（2）公司股东方丽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600,000 股 ，通过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5,000 股，实际合计持有 605,000 股 。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公司重大事项
1、股权激励事项
（1）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
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26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的《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公告。

（2）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2 月 25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公告。

（3）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激励对
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原审议确定
的激励对象中有 2 名激励对象申请离职，对本次激励计划对象名单进行调整。 本次调整后，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 127 人调整为 125 人，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总量由 478.00 万股调整为
475.42 万股，其中首次授予 388.00 万股调整为 385.42 万股，预留授予的 90.00 万股不变；授予价格
不变，为 20 元/股。 并同意以 2022 年 3 月 14 日为首次授予日，以 20.00 元/股的价格向 125 名激励
对象授予 385.42 万股限制性股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公告》《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4）2023 年 3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价格和授予数量的议案》《关于〈公司向激励对
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规定的预留授予条件已成就，监事
会对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发表了核查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事项发表了同意
的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同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向激励对象预留授予
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等公告。

（5）2023 年 4 月 24 日， 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与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作废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董事已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前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前述议案进
行了核实。 详见公司 2023 年 4 月 26 日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作废
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等公告。

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1）2023 年 1 月 2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深圳市汇创达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志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236
号），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本次交易的注册申请。 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3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
意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段志刚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2）2023 年 2 月 27 日， 信为兴已完成本次交易资产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办理，
并收到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及《登记通知书》，本次交易对方将持有标的公司
100%股权过户登记至汇创达名下。本次变更完成后，汇创达持有信为兴 100%股权。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标的资产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

（3）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深圳市汇创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验资报告》（大华验字[2023]000107 号，以下简称“《验资报告》”），根据该《验资报
告》，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汇创达已完成对信为兴的股权收购，信为兴的工商变更手续已办
理完毕。 汇创达确认新增注册资本(股本)合计人民币 15,031,151.00 元。 截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止，
汇创达变更后的累计注册资本 (股本 ) 为人民币 166,391,145.00 元， 实收股本为人民币
166,391,145.00 元。

（4）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登记手
续，并已于 2023 年 3 月 8 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
请受理确认书》。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 15,031,151 股已完成登记手续， 并于 2023
年 4 月 1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尚需在中国证监会批复的有效期内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事项向深
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公司将择机进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并就前述
发行涉及的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登记手续，并向深圳证券交易
所申请办理新增股份上市的手续。 本次交易尚未实施完毕。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本次交易实施阶
段的各项工作，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披露实施进展。

3、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事项
（1）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收到公司董事赵久伟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赵久伟先生因其工

作调整的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职务。 赵久伟先生辞职后，仍在公司
任第一事业部总监。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关于董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

（2）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为确保董事会正常运作，董事会同意提名段志刚先生为第三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经公司股东大会同意选举其为公司非独立董事后，同时担任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任期自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为
止（2025 年 5 月 18 日）。 2023 年 5 月 18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补选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38）及 2023 年 5 月 18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4、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建设
内容、投资总额不变的情况下，将“深汕汇创达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深汕汇创达研发中心建设项
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3）。

（二）公司子公司重大事项
1、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事项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拟

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汇创达根据自主招标的结果，
与中标方深圳市旭生骏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广东嘉源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 暂定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600,000,000.00 元（大写： 陆亿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9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
程施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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